
消防安全标准咨询小组  

消防安全标准咨询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席上讨論的事项  
(会议日期：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十五日 ) 

 
1.  加强管理以防止未经许可者接触花洒分层闸掣  
 

消防处通函第 4/2010号已于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发出，公布实施花洒分层闸

掣管理系统的事宜。  
 
2. 在酒店、宿舍及宾馆装设视像火警警报红色闪灯  
 

为了厘清在《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 2008》下有关视像火警警报系统的应用

范围，消防处已备妥第 1/2011号通函的拟稿，并邀请成员提出意见。  
 
3. 监察花洒系统  
 

成员得悉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进行了有关监察花洒系统的研究，有关数据

详载于参考文件中。  
 

4. 符合英国标准BS 5839-1:2002+A2:2008的火警侦测及火警警报系统核对表  
 

《符合英国标准BS 5839-1:2002+A2:2008的火警侦测及火警警报系统核对表》已

送交成员传阅，以征询意见。  
 
5. 消防处通函第 4/96 号  
 

会上同意第 4/96 号通函所述的「UL Standard 1058」应予删除，而第 8.2 项应修订

为「 FM200, NAFS-III, Inergen and CEA-410 systems are acceptable for use in 
automatic systems.  Installations design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NFPA Standard 
2001」。  
 

6. 消防控制中心  
 

会上同意，每个发展计划的设计／规划各有不同，并可能有所差异，因此建议成

员在提交设计图时，向新建设课征询有关设立消防控制中心的意见，而新建设课

则会按个别情况评核有关申请。  


